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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1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6 年 7 月 2

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二次

修正 根据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三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〉等十一

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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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预防、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，防治职业病，

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宪法，

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职业病防治活

动。 

本法所称职业病，是指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

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，因接触粉尘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

有毒、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。 

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、调整并公布。 

第三条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的方针，

建立用人单位负责、行政机关监管、行业自律、职工参与和社会

监督的机制，实行分类管理、综合治理。 

第四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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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

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，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。 

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，维护劳动者的合

法权益。用人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，应

当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。 

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、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，加强

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，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，对本单位产生的职

业病危害承担责任。 

第六条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

全面负责。 

第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。 

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

对工伤保险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。 

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制、开发、推广、应用有利于职

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，

加强对职业病的机理和发生规律的基础研究，提高职业病防治科

学技术水平；积极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技术、工艺、设备、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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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；限制使用或者淘汰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、工艺、设备、材

料。 

国家鼓励和支持职业病医疗康复机构的建设。 

第九条 国家实行职业卫生监督制度。 

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卫生行政部门、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，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

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卫生行政部

门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

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

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卫生行政部门、

劳动保障行政部门（以下统称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）应当加强

沟通，密切配合，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依法行使职权，承担责任。 

第十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职业病防

治规划，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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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、领导、组织、协调本行政

区域的职业病防治工作，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、机制，

统一领导、指挥职业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工作；加强职业病防治能

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，完善、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。 

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执行本法，支持职业卫

生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。 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

强对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，普及职业病防治的知识，增强用人

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观念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意识、自我保护

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。 

第十二条 有关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，由国务院

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并公布。 

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和专项调

查，对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，为制定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病防

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

的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统计和调查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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